
        芒市残疾人联合会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主要职能

芒市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市残联）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地方组织，是全市残疾人的代表组织和主管残疾人工作的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正科级事业团体，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业务上接受上级残联的对口指导。

主要职能为：一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残疾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协助市政府研究制定残疾人事业的政策、规划和计划；二是宣传残疾人事业，沟通政府、社会与残疾人之间的联系，动员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为残疾人服务；三是听取残疾人意见，反映残疾人需求，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四是开展和促进残疾人康复、教育、劳动就业、培训、文化、体育、用品供应、福利、维权、无障碍设施和残疾预防等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扶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主义物质、文化成果；五是承担市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做好综合、协调、组织实施和督办落实工作；联系、指导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的工作；六是指导各乡（镇）残联的业务工作；七是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残联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人员情况

    编制2016年部门预算时，在编实有人数24人，其中：财政全供养在职16人，退休人员8人；在编实有车辆1辆。

三、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6年部门预算总收入388.97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

    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388.97万元。1、基本支出268.9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08.0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63.3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97.54万元；2、项目支出：120万元。

    2016年用于人员工作、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268.97万元。

1、工资福利支出108.07万元

其中：基本工资33.72万元，津贴补贴60.40万元，年终一次性奖金3.87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10.08万元。

2、商品和服务支出97.54万元

其中：办公费4.2万元，业务费91.40万元、工会费1.54万元、退休公用经费0.4万元。

3、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50.48万元。

  其中：离退休费50.48万元。

4、项目支出1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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